梨 树 县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梨政复〔2025〕210号
申请人：张XX，男，汉族，19XX年XX月XX日出生，户籍地为河南省XXXX，法律文书送达地址为西安市XXXX，身份证号码为412828XXXXX，联系方式为178XXXX。
被申请人：梨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孙丹辉，梨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申请人张XX对被申请人未就其投诉举报事项履行立案告知职责不服，于2025年12月6日通过邮寄的方式向梨树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于2025年12月11日依法受理，并依法进行审查，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确认被申请人收到其邮寄的投诉举报挂号信（单号：XA3460650XXXX）超过三十五个工作日未告知是否立案的行为违法并责令被申请人限期履行告知职责。
申请人称：其于2025年7月8日通过挂号信（单号：XA3460650XXXX）向被申请人举报梨树县XXXX有限公司涉嫌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产品的违法行为，被申请人于同年7月10日签收。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八条的规定，被申请人应自收到材料起十五个工作日内核查并决定是否立案，并自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告知实名举报人。截至申请复议之日，被申请人已超过法定期限（共三十五个工作日）未告知是否立案，属于未履行法定职责。
被申请人称：针对申请人提出的“被申请人收到挂号信三十五个工作日未告知举报是否立案行政行为违法”一事，答复如下：我局于2025年7月10日接到申请人的投诉举报书。由于该投诉举报函未提供身份证号和身份证复印件，我局执法人员以邮寄邮政挂号信的方式邮寄给申请人，在信中已写明，如您未提交相关身份信息材料，此次举报按照匿名处理。申请人于2025年7月17日已签收。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举报人实名举报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之规定，我局在法律规定时限内已告知此次举报按匿名举报处理的决定，无法律法规规定需将是否立案的决定告知匿名举报人。综上所述，我局已依法履行告知等相关义务，法律适用及程序合法，并无不妥之处，请求予以维持。
[bookmark: _GoBack]经审理查明：2025年6月17日0时2分许，申请人张XX在拼多多平台XXXX店支付9.1元购买了梨树县XXXX有限公司生产的品名为“黄金蛋”的商品。2025年7月8日，申请人张XX以该商品营养成分表造假、标示不符合GB77XXXX为由，向被申请人梨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举报。被申请人于2025年7月10日签收该邮件。被申请人于2025年7月14日通过邮寄形式向申请人要求持有效身份证明参加现场调解，并表明逾期不参加现场调解视为放弃本次投诉，未提交相关身份信息材料举报按照匿名举报处理。申请人于2025年7月17日签收该挂号信。2025年12月6日，申请人张XX向本机构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一）书证
1.行政复议申请书、申请人身份证明、举报投诉材料，证实申请人身份适格。
2.被申请人提供的邮寄信件，证实告知内容。
（二）视听资料
1.申请人提供的购物照片、购物平台截图、购物快递照片，证实申请人购买涉案物品情况。
2.被申请人提供的邮寄物流截图，证实告知申请人情况。
（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
本机关认为：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举报人实名举报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之规定，本案中，被申请人于2025年7月10日收到举报材料，于2025年7月14日通过邮寄的方式告知申请人提供真实身份证明并参加现场调解。从收到材料到作出答复，未超过规定期限，且无法律法规规定需将是否立案的决定告知匿名举报人。因此，被申请人梨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法定期限内对申请人的举报事项进行了核查处理，并告知申请人，已履行了其法定职责。申请人关于被申请人未告知是否立案的行为违法的主张，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机关不予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梨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申请人张XX投诉举报的处理行为。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梨树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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